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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阳市生态环境局
关于 2025年 5月 14日做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

审批情况决定的公告

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，经审查，2025 年 5 月 14 日我

局做出的 1 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审批决定。现将做出的审批决定予以公

告，公告期为 2025 年 5 月 14 日-2025 年 5 月 20 日（7日）。

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权利告知：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和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，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公告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

文件审批决定侵犯其合法权益的，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十日内提起行政复

议，也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。

联系方式：电话：0376-6535887、6369727（行政服务中心）

传真：0376-6530003 通讯地址：信阳市新十六大街（原老残联）（邮编 464000）

做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的决定

1 羊山新区前进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信阳市生态环境局 2025-5-14

羊山新区前进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:

你公司（12411500MB0Q0139XC）关于《羊山新区前进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项目环

境影响报告表》的告知承诺制审批的申请收悉。该项目审批事项在我局网站公示期满。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

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等规定，依据你公司及环评文件编制单位的承诺，我局原则同意

你公司按照《环境影响报告表》所列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对策

措施进行项目建设。

你公司应全面落实《环境影响报告表》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，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，

并满足总量控制要求。在项目运营前，落实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来源，并作为申报排污许可证的

条件。按照规定及时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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